
打 禁 毒 戰 需 社 區 為 本、專 業 協 作 

  在 特 首 曾 蔭 權 「御 駕 親 征」 之 下 ， 打 擊 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 成 為 城 中 

熱 話 。 由 政 府 統 領 ， 集 結 不 同 政 府 部 門 和 專 業 力 量 ， 具 一 定 指 標 和 

示 範 作 用 。 然 而 ， 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 複 雜 多 變 ， 打 擊 行 動 絕 不 能 單 靠 

「中 央」 層 面 ， 必 須 走 進 社 區 持 之 以 恒 ， 全 方 位 堵 截 可 乘 之 機 ， 才 

可 在 這 場 持 久 戰 中 穩 佔 有 利 陣 地 。 

 

保 安 局 的 數 據 顯 示 ， 在 零 五 至 零 八 年 間 ， 廿 一 歲 以 下 被 呈 報 吸 毒 的 

青 少 年 人 數 已 累 增 近 六 成 （57%） ； 青 少 年 吸 毒 歪 風 的 走 向 ， 更 有 「 散 

落 四 周 」 之 趨 勢 。 最 近 有 青 少 年 被 發 現 在 公 園 和 海 灘 等 公 眾 場 合 索 

K， 正 是 問 題 的 真 實 寫 照 。 根 據 禁 毒 處 中 央 檔 案 室 的 數 據 ， 廿 一 歲 以 

下 被 呈 報 青 少 年 在 「 休 憩 地 方／公 園／公 廁」 吸 毒 者 ， 由 零 六 年 逾 兩 成 

半 （26.5%） 急 增 至 零 八 年 四 成 多 （41.1%） ； 新 生 代 吸 毒 公 開 化 之 勢 已 

愈 見 猖 厥 。 

 

地 區 戰 持 久 戰 

最 近 有 論 者 擔 心 反 吸 毒 運 動 會 淪 為 一 場 政 治 「騷」 。 歸 根 究 柢 ， 喊 口 

號 容 易 、 做 實 事 艱 難 。 反 吸 毒 既 是 持 久 戰 、 也 是 地 區 戰 ； 若 只 有 三 

分 鐘 熱 度 ， 恐 怕 死 灰 復 燃 的 機 會 甚 高 。 不 少 前 線 社 工 觀 察 到 ， 青 少 

年 吸 毒 之 處 已 偏 佈 地 區 每 個 角 落 ， 包 括 公 園 、 球 場 、 停 車 場 、 屋 邨 

暗 角 、 商 場 殘 廁 、 樓 上 咖 啡 室 、 時 鐘 酒 店 等 。 特 首 所 言 「 我 們 面 對 

的 敵 人 是 強 大 的 ， 而 他 到 底 有 幾 大 ， 他 的 魔 爪 伸 到 有 幾 遠 ， 我 們 現 

在 並 未 完 全 掌 握 」 ， 所 言 非 虛 。 如 果 社 區 是 禁 毒 的 戰 線 所 在 ， 警 惕 

心 態 就 不 容 一 絲 鬆 懈 。 

 

早 預 防 早 介 入 

從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的 社 區 服 務 經 驗 ， 打 擊 青 少 年 吸 毒 必 須 多 方 專 業 人 

士 緊 密 配 合 。 現 時 青 協 的 外 展 隊 在 荃 灣 及 葵 青 區 平 均 處 理 的 四 百 多 

宗 青 少 年 個 案 中 ， 約 三 成 人 涉 及 吸 毒 問 題 ； 西 貢 及 黃 大 仙 四 百 多 宗 

個 案 中 ， 亦 有 兩 成 人 涉 及 吸 毒 。 這 些 數 字 只 是 冰 山 一 角 ， 還 有 很 多 



漏 網 之 魚 仍 需 社 會 人 士 合 力 「打 撈」 。 

 

 現 時 前 線 社 工 接 觸 的 個 案 ， 大 多 是 十 二 、 三 歲 的 初 中 生 ， 他 們 與 家 

人 的 關 係 欠 佳 ， 很 少 就 吸 毒 問 題 主 動 求 助 。 因 此 ， 預 防 工 作 既 要 盡 

早 推 行 ， 亦 要 盡 早 介 入 ； 而 辨 識 能 力 的 提 升 ， 更 必 須 普 及 至 家 長 、 

教 師 和 社 區 人 士 。 

 

區 為 本 重 協 作 

 正 如 英 文 的 team（團 隊） 加 上 up（ 提 升 ） ， 有 「 整 合 力 量 、 變 得 更 強 」 

的 意 味 ； 同 理 ， 打 擊 青 少 年 吸 毒 問 題 亦 講 求 區 內 合 作 ， 以 團 隊 姿 態 

向 毒 品 說 不 。 例 如 商 場 、 屋 邨 和 公 園 等 保 安 人 員 、 以 至 區 內 街 坊 ， 

其 實 可 分 擔 前 線 的 把 關 任 務 ， 共 同 協 助 社 區 及 早 找 出 吸 毒 的 高 危 青 

少 年 。 至 於 執 法 人 員 、 地 區 議 會 和 滅 罪 委 員 會 更 應 擔 當 積 極 的 協 調 

角 色 ， 與 區 內 學 校 和 社 工 加 強 交 流 和 配 合 ， 把 跟 進 與 支 援 相 關 的 服 

務 有 效 地 接 駁 起 來 。 

 

扶 助 吸 毒 青 少 年 的 跟 進 工 作 ， 確 需 要 社 區 上 不 同 單 位 的 專 業 協 作 。 

例 如 社 工 轉 介 吸 毒 者 到 註 冊 醫 護 人 員 作 身 體 檢 查 ， 是 希 望 盡 早 提 升 

高 危 青 少 年 停 止 吸 毒 的 動 機 ； 教 師 、 社 工 ， 甚 至 其 他 地 區 人 士 亦 可 

就 驗 毒 後 的 輔 導 工 作 分 工 ， 共 同 協 助 吸 毒 者 重 建 健 康 生 活 。 所 有 禁 

毒 的 訓 練 和 講 座 ， 應 以 整 個 社 區 為 目 標 對 象 ， 致 力 提 升 區 內 居 民 的 

抗 毒 意 識 ， 同 時 明 白 包 容 和 接 納 改 過 青 少 年 的 重 要 。 

 

最 近 ， 青 協 在 荃 灣 、 葵 青 、 西 貢 及 黃 大 仙 等 區 ， 成 立 兩 支 「 社 區 抗 

毒 隊 」 ， 加 強 不 同 政 府 部 門 、 區 議 會 、 執 法 人 員 、 醫 生 、 律 師 、 教 

育 工 作 者 ， 以 至 家 長 和 青 少 年 合 作 ； 通 過 社 區 專 業 協 作 模 式 ， 以 期 

找 出 打 擊 青 少 年 吸 毒 的 最 佳 方 略 。 我 們 認 為 這 場 「 全 城 禁 毒 戰 」 應 

先 紮 根 地 區 ， 團 結 一 致 ， 深 化 教 育 ， 成 效 方 更 顯 著 。 

－ 完 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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